蛟府发〔2024〕4号
蛟潭镇2024年度森林防火工作实施方案
各村（场）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》的精神，有效地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，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建设生态和谐蛟潭、平安蛟潭，促进我镇生态林业发展，经镇政府研究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预防为主、防扑结合、以专为主、专群结合、以现代化手段为主，现代化手段与传统手段相结合的工作思路，加强森林防火组织指挥、预测预报和林火扑救“三个体系”建设，着力提升可持续发展、综合防范、应急处理、科技支撑和法制保障“五项能力”，努力控制一般火灾，严防重大以上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，确保年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.5‰以内,为生态蛟潭、平安蛟潭、和谐蛟潭建设做出新的贡献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森林防火指挥部

指 挥 长：徐荣生（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）

副指挥长：刘学军（镇人大主席）

          童中庆（党委委员、常务副镇长）

程耀楠（党委委员、武装部长）

江民德（副镇长）

严光明（蛟潭派出所负责人）

成    员：梅秋华（蛟潭交警中队队长）

王慧华（蛟潭医院院长）

吴威林（林长办专职副主任）

郑新勇（综合执法队队长）

邬莹芳（蛟潭中心学校校长）

方正烨（供电所所长）

各村、场支部书记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负责日常工作，办公室地点设在镇林工站，办公室主任由吴威林同志兼任。

（二）宣传工作组

由镇林长办责成各村、场成立宣传工作组，实行包村（场）负责制。组长由镇包村领导担任，包村部门人员、村委会干部、专职护林员为成员。

三、森林防火宣传教育

坚持把宣传教育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第一道工序，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，落实到林区的每个角落。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、贴近生活的多种形式，进一步拓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的广度和深度。利用正反两面典型，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火患意识，危机意识和法制观念。在全镇中小学校开展森林防火扑救知识和法律、法规的宣传，利用宣传车、扩音器对重点林区、重点防火地段，特别是偏远林区、零散住户，要充分利用宣传车延伸宣传距离，消除宣传教育死角。同时，印发标语、致全镇林农一封信等宣传资料，发放到群众手中，真正做到森林防火宣传到村、到户、到人。村、组森林防火宣传率达100%。努力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改革陈规陋习，实行野外特殊用火审批制度，做到遵章用火。要增加防火警示标语和宣传标语，努力营造“森林防火、人人有责”的社会舆论氛围。要突出抓好三次集中宣传活动，今年清明节和冬至期间，分别开展为期一周的“森林防火宣传周”活动，九月份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森林防火宣传月活动。

四、森林火灾预防

（一）加强林内可燃物管理，统一规划，统一组织，以林缘、林区道路和墓地三大危险区域为重点，采取计划烧除和人工割除等手段，切实做好防火隔离带开展工作，构筑起有效的林火阻隔屏障。

（二）严格管理野外用火。按要求落实护林人员，责任区域和管护制度。逐一与林内林缘的住户、坟主、责任田承包者签订禁火责任书，实行联防联包，责任入户到人。从源头上减少森林火灾的潜在威胁。在普遍防范的基础上，重点抓好元旦、春节、清明节、冬至和双休日等高火险时段，对人员出入频繁的景区和公路沿线行政村，要做到专人负责，死看死守，不留死角和空白。强化野外巡逻检查，依法惩处野外违法用火行为，做到“见烟就查、违章就罚、违法就抓。”紧紧围绕野外火源管控。

五、森林防火扑救

（一）扑火预案准备。从实际需要出发，进一步修订完善森林扑火应急预案，增强预案的针对性，科学性和实效性，确保火灾发生后能立即启动应急预案。各森林防火任务单位都要组织森林扑火实战演练，使有关领导、部门和人员熟悉预案内容，熟练工作程序，熟悉自身职责，确保出现火情能有序开展工作。

（二）扑火队伍准备。镇半专业森林扑火队、镇专业消防队、镇机关年轻干部、各村（场）干部、各村专职护林员，共分三个扑火梯队和一个后勤队，共计120余人。做到有火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能胜，确保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，努力减少林木损失。发生森林火灾时，各单位主要领导要亲赴火场一线，靠前指挥，以人为本，重兵出击，科学扑救。扑明火的任务必须交由专业队伍和青年人员承担，清守火场的任务由林业工作站干部、专职护林员和群众性扑火队伍承担，努力降低损失。

（三）物资保障准备。建立与扑火任务相适应的物资储备，建立联防求援机制，落实后勤保障措施，提高应急求援能力。

（四）森林火灾案件查处工作。对发生的森林火灾案件要组织力量集中侦破，依法惩处火灾肇事者，并公开曝光，以教育群众、震慑犯罪。

六、森林防火领导责任落实

（一）落实行政领导责任。明确行政主要领导是森林防火第一责任人，分管领导是主要责任人。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森林防火经费保障机制，森林防火经费纳入财政预算。建立健全森林防火工作考核奖惩办法。

（二）加强防火办建设。积极组织协调，严格监督指导，坚持领导带班和防火期工作24小时值班制度，有序处理火情，及时准确上报森林火情、统计报告、形势分析、专题报告和工作总结，高质量地完成指挥部的日常工作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宣传教育工作方案，统一安排，明确责任，建立考核制度，采取专项安排部署的方法，大造声势，形成立体化、多角度的宣传格局。

（二）责任要落实到人，对指挥调动中，不服从指挥调度的，要予以严肃处理，对在扑救过程中，有突出表现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（三）加大对肇事者查处力度，对肇事者予以严惩。

（四）把森林防火宣传工作纳入年度考核评比内容之中。将各村森林防火宣传工作纳入年终考核之中，各村要对森林防火宣传工作进行认真总结，并以书面形式报镇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蛟潭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3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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